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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/*overflow: hidden;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，把這個STYLE拿掉*/ 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185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wordbar { 
	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}
}

.resizableS { 
	width: 95%; 
	height: 10px; 
	position:absolute; 
	left : 0; 
	bottom: 0; 
	cursor: s-resize; 
}

.resizableE { 
	width: 10px; 
	height: 95%; 
	position:absolute; 
	right : 0; 
	top: 0; 
	cursor: e-resize; 
}

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台上字第1535號
上  訴  人  鈺豐精密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黃 秀 如        
訴訟代理人  焦 文 城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洪 肇 垣律師
上  訴  人  吳 銀 郎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蕭 本 融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
            王 仁 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邱 照 達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洺宏企業有限公司


上  1   人
法定代理人  薛 玫 娟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梁 素 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大贏企業有限公司


上  1   人
法定代理人  陳 德 銘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慶鎂企業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邱 素 芬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建晟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鄭 金 華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辰發企業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黃 玉 盞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寵兒商貿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康 茗 莉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油急便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吳 萬 吉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信潔開發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趙 海 成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諾愛樂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黃 安 妮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𡘙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 志 勲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惠莆機電有限公司


兼上 1  人
法定代理人  劉 崇 成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速巴陸鋼筋續接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 冠 銘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立泉科技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蘇 明 泉 住同上
上  訴  人  定發科技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蘇 昱 誌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晉熒冶陶陶藝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黃 彥 縉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傑立安有限公司


兼上 1  人
法定代理人  朱 志 傑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再環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 錫 根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金采精密鑄造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賴 育 誠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業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呂 寶 對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隆盛精密工業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張 隆 安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大仁茶葉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蔡 啓 宗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上  訴  人  冠賓生技食品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李 其 達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威利達實業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謝 瑞 銘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

上  訴  人  禾成模具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凃 嘉 峰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上  訴  人  立相精密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李 政 翰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上  訴  人  頂麻吉寵物食品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顏 經 綸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勝鎂企業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 添 恭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上  訴  人  田蕎食品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張 易 勳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勝湧精密企業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劉 福 壽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上  訴  人  南極冰食品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張 忠 偉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上  訴  人  合鑫興業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鄭 皓 謙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勝發傢具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魏 正 坤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超暉科技精密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唐 文 旭        
上  訴  人  大珍生物科技實業有限公司


兼上 1  人
法定代理人  林高麗娟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上  訴  人  莊 詠 荃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曾 惠 岑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劉 晏 玲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鄭 日 慶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

            江 明 輝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劉 文 成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蕭洪秋香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

            呂 美 慧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廖 宏 哲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呂 美 瑤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許 瓊 文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丁李秋月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鄭 倩 玉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張 維 誌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蘇 雪 芬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簡 景 昇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林 朝 志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鄭 進 龍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莊 紀 瑄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呂 美 瑩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簡鄭秀蘭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蔡 瑞 民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吳 佳 鴻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凃 嘉 峰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黃 傳 凱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劉 敏 慧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陳 玉 蕙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戴 秋 娥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王 紹 倫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王 守 仁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何 福 源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黃 崇 博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陳 明 長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陳 添 恭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許 劭 業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被 上訴 人  黃 美 麗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訴訟代理人  邱 超 偉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洪 國 欽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30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更審判決（113年度重上更二字第6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原判決廢棄，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本件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，其訴訟標的對於原判決准通行土地之所有權人須合一確定，上訴人鈺豐精密有限公司（下稱鈺豐公司）提起上訴之效力，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同造當事人吳銀郎以次77人，爰併列其等為上訴人。
二、被上訴人主張：伊所有坐落○○市○○區○○段（下同段土地均省略段）00、00地號土地（下各稱地號，合稱系爭土地）為袋地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，致不能為通常使用，須經由原為上訴人吳銀郎、蕭本融、王仁樂、邱照達（下合稱吳銀郎等4人）所有00地號土地（於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07年7月6日移轉與鈺豐公司，下以地號稱之），通行至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巷等情，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，求為㈠確認伊就00地號土地如原判決附圖（下稱附圖）所示A部分（面積115.02平方公尺，下稱A部分土地）有通行權存在，㈡命吳銀郎等4人容忍伊通行A部分土地、開設道路及鋪設水泥路面暨不得為阻礙伊通行行為。嗣於原審審理時，以伊須通行上訴人共有原判決附表所示土地（下合稱00-00地號等5筆土地），始能到達○○路（與通行A部分下合稱甲方案）為由，追加鈺豐公司及上訴人洺宏企業有限公司以次73人為被告，求為㈠確認伊就00-00地號等5筆土地如附圖所示擬通行範圍土地（面積各如附圖所示，下合稱系爭通行土地）有通行權存在，㈡命上訴人容忍伊通行系爭通行土地及不得為阻礙伊通行行為、鈺豐公司應容忍伊開設道路及鋪設水泥路面之判決（未繫屬本院者，不予贅述）。
三、上訴人則以：被上訴人可經由00-0、00、000-0等地號土地及系爭土地西南側水防道路通行至○○路（下稱乙方案），或經00-0、00等地號土地通行至○○路0巷（下稱丙方案），甲方案非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。且被上訴人拒絕參與開發劃設00-00等5筆土地為私設道路，其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，有違誠信原則等語，資為抗辯。
四、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改判如其上訴聲明及追加聲明，係以：
　㈠系爭土地南側毗鄰00-0地號，東側毗鄰00-0、00-0、00-0、00、00-00地號，北側毗鄰00-0、00-0等地號土地，南方有曹公圳，雖可經西南側00-1、00、000-0地號土地，再由曹公圳旁之西南側雙向護岸通道（下稱系爭水防通道），通行至○○街、水管路或○○路，惟系爭水防通道係河川管理辦法第6條第3項規定之水防道路，非屬一般道路，並受水利法有關禁止及限制使用之規範，為防汛搶險需求，不排除為適度之封閉措施，有無法供一般車輛通行之可能及必要，有地籍圖謄本、高雄市政府水利局106年9月20日函等可佐，足認系爭土地無適宜對外聯絡道路，應屬袋地。
　㈡79、80地號土地使用分區各為農業區、乙種工業區，乙種工業區可興建倉庫及其他用途建築物，亦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（下稱工務局）107年8月17日函足稽，依系爭土地通常使用性質，其必要通道寬度須可供小客車通行。乙方案須經系爭土地西南側他人所有之00-0、00、000-0等地號土地通行系爭水防通道至○○路，雖未禁止3.5噸以上大貨車或動力機械以外之一般車輛通行，然為水防道路，可能因防汛封閉無法通行，非適當之通行處所。丙方案須通行00-0、00-00、00、00-00地號土地連接○○路0巷，其中00地號土地上已興建建物，僅與00-00地號鄰接處留有一通道（下稱系爭通道），兩側均有建物，並有高低落差，最窄處僅約206公分，不足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有關車輛規格規定3.2.1所規範一般小客車可至2.5公尺之寬度，亦非適當之通行處所。
　㈢甲方案中系爭通行土地現編為○○路0巷，非屬既成巷道，而係私設道路，供周邊土地用以連接○○路，其因供被上訴人通行所受損害甚微。另A部分土地倘供被上訴人通行，00地號所餘面積雖為畸零地，惟該地於被上訴人於105年間起訴時原為00-00地號，面積407.98平方公尺，與南側原00-00、00-00、00-0、00-0等地號均為吳銀郎等4人共有，嗣鈺豐公司於本件訴訟中受讓上開土地，且明知有通行權疑慮，仍合併分割，再申請建造執照，然仍可與其所有相鄰之00-00地號土地合併使用，當屬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。又依整合系爭通行土地之證人吳俐潔、被上訴人之子陳泓偉所言，可知被上訴人係未談妥出售系爭土地之價格，並未表示將來不請求通行；其原即經00地號土地通行，難認其請求通行有違誠信原則。
　㈣綜上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規定，請求確認對A部分土地、系爭通行土地通行權存在，及上訴人容忍被上訴人通行上開土地、不得為阻礙其通行之行為，暨鈺豐公司容忍其開設道路及鋪設水泥路面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等詞，為其判斷之基礎。
五、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，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，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，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。惟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，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，民法第787條定有明文。所謂必要範圍，應依社會通常觀念，就周圍地之地理狀況，相關公路之位置，與通行地間之距離，周圍地所有人之利害得失，倘周圍地已有建物，對建物之影響等因素，綜合判斷是否為損害周圍地最少之最適宜通路，並不以現為道路，或最近之聯絡捷徑，或曾供需通行人通行為限。查丙方案中00地號已興建建物，與00-00地號鄰接處之系爭通道兩側均有建物，最窄處僅約206公分，並有高低落差，固為原審認定之事實。惟依工務局建造執照、使用執照記載，鈺豐公司於00地號土地上似亦已興建建物（見原審上易卷二第201至202頁、原審更一卷三第127至129頁、第137至139頁）。又觀諸00地號土地建造執照及現場照片所示，該地上建物固已興建完成，惟其東側面○○路0巷方向似為空地，並留有系爭通道（見原審更一卷三第441至455-2頁、原審更二卷一第343至353頁）。果爾，鈺豐公司主張：現今車輛平均寬度約為1.7至1.9公尺，98地號土地旁所留2公尺多通道，該通道最窄處長度僅不到10公分，足供被上訴人一般人車通行等語，並提出示意圖、車輛照片等為證（見原審更二卷三第169至175頁、更二卷四第209至210頁），是否毫無足取？系爭土地是否不能經由系爭通道及00地號東側空地通行？又系爭通道地面高低差若干？是否已達無法通行程度？該通道最窄處之長度若干？倘最窄處不敷被上訴人一般人車通行，則丙方案通行00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物受影響面積、價值若干？另被上訴人經由A部分土地通行至○○路0巷，所致00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物之受損害面積、價值各如何？是否遠高於00地號？攸關各該通行方案損害最小之處所及方法為何？自有究明之必要。原審就此未詳加研求，徒以系爭通道最窄處僅約206公分，及90地號中A部分土地供被上訴人通行後，剩餘部分仍得與00-00地號合併使用，認甲方案係損害最小之處所及方法，自屬速斷。上訴論旨，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，求予廢棄，非無理由。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有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、第478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11    月     13   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最高法院民事第四庭
　　　　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官  盧  彥  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 吳  美  蒼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 陳  容  正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 陳  婷  玉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 周  舒  雁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　記　官　李  嘉  銘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11    月    19    日
 
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台上字第1535號

上  訴  人  鈺豐精密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黃 秀 如        

訴訟代理人  焦 文 城律師

            洪 肇 垣律師

上  訴  人  吳 銀 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蕭 本 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王 仁 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邱 照 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洺宏企業有限公司



上  1   人

法定代理人  薛 玫 娟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梁 素 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大贏企業有限公司



上  1   人

法定代理人  陳 德 銘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慶鎂企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邱 素 芬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建晟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鄭 金 華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辰發企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黃 玉 盞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寵兒商貿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康 茗 莉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油急便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吳 萬 吉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信潔開發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趙 海 成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諾愛樂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黃 安 妮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𡘙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 志 勲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惠莆機電有限公司



兼上 1  人

法定代理人  劉 崇 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速巴陸鋼筋續接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 冠 銘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立泉科技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蘇 明 泉 住同上

上  訴  人  定發科技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蘇 昱 誌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晉熒冶陶陶藝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黃 彥 縉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傑立安有限公司



兼上 1  人

法定代理人  朱 志 傑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再環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 錫 根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金采精密鑄造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賴 育 誠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業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呂 寶 對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隆盛精密工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張 隆 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大仁茶葉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蔡 啓 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冠賓生技食品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李 其 達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威利達實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謝 瑞 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上  訴  人  禾成模具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凃 嘉 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立相精密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李 政 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頂麻吉寵物食品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顏 經 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勝鎂企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 添 恭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田蕎食品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張 易 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勝湧精密企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劉 福 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南極冰食品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張 忠 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合鑫興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鄭 皓 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勝發傢具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魏 正 坤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超暉科技精密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唐 文 旭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大珍生物科技實業有限公司



兼上 1  人

法定代理人  林高麗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莊 詠 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曾 惠 岑        

            劉 晏 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鄭 日 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江 明 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劉 文 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蕭洪秋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呂 美 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廖 宏 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呂 美 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許 瓊 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丁李秋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鄭 倩 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張 維 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蘇 雪 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簡 景 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林 朝 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鄭 進 龍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莊 紀 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呂 美 瑩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簡鄭秀蘭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蔡 瑞 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吳 佳 鴻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凃 嘉 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黃 傳 凱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劉 敏 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陳 玉 蕙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戴 秋 娥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王 紹 倫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王 守 仁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何 福 源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黃 崇 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陳 明 長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陳 添 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許 劭 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 上訴 人  黃 美 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訴訟代理人  邱 超 偉律師

            洪 國 欽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

4年4月30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更審判決（113年度重

上更二字第6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原判決廢棄，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。

    理  由

一、本件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，其訴訟標的對於原判決

    准通行土地之所有權人須合一確定，上訴人鈺豐精密有限公

    司（下稱鈺豐公司）提起上訴之效力，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同

    造當事人吳銀郎以次77人，爰併列其等為上訴人。

二、被上訴人主張：伊所有坐落○○市○○區○○段（下同段土地均省

    略段）00、00地號土地（下各稱地號，合稱系爭土地）為袋

    地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，致不能為通常使用，須經由原為

    上訴人吳銀郎、蕭本融、王仁樂、邱照達（下合稱吳銀郎等

    4人）所有00地號土地（於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07年7月6日移

    轉與鈺豐公司，下以地號稱之），通行至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巷

    等情，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，求為㈠確認伊就00地號

    土地如原判決附圖（下稱附圖）所示A部分（面積115.02平

    方公尺，下稱A部分土地）有通行權存在，㈡命吳銀郎等4人

    容忍伊通行A部分土地、開設道路及鋪設水泥路面暨不得為

    阻礙伊通行行為。嗣於原審審理時，以伊須通行上訴人共有

    原判決附表所示土地（下合稱00-00地號等5筆土地），始能

    到達○○路（與通行A部分下合稱甲方案）為由，追加鈺豐公

    司及上訴人洺宏企業有限公司以次73人為被告，求為㈠確認

    伊就00-00地號等5筆土地如附圖所示擬通行範圍土地（面積

    各如附圖所示，下合稱系爭通行土地）有通行權存在，㈡命

    上訴人容忍伊通行系爭通行土地及不得為阻礙伊通行行為、

    鈺豐公司應容忍伊開設道路及鋪設水泥路面之判決（未繫屬

    本院者，不予贅述）。

三、上訴人則以：被上訴人可經由00-0、00、000-0等地號土地

    及系爭土地西南側水防道路通行至○○路（下稱乙方案），或

    經00-0、00等地號土地通行至○○路0巷（下稱丙方案），甲

    方案非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。且被上訴人拒絕參與開發劃

    設00-00等5筆土地為私設道路，其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，有

    違誠信原則等語，資為抗辯。

四、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改判如其上訴聲

    明及追加聲明，係以：

　㈠系爭土地南側毗鄰00-0地號，東側毗鄰00-0、00-0、00-0、0

    0、00-00地號，北側毗鄰00-0、00-0等地號土地，南方有曹

    公圳，雖可經西南側00-1、00、000-0地號土地，再由曹公

    圳旁之西南側雙向護岸通道（下稱系爭水防通道），通行至

    ○○街、水管路或○○路，惟系爭水防通道係河川管理辦法第6

    條第3項規定之水防道路，非屬一般道路，並受水利法有關

    禁止及限制使用之規範，為防汛搶險需求，不排除為適度之

    封閉措施，有無法供一般車輛通行之可能及必要，有地籍圖

    謄本、高雄市政府水利局106年9月20日函等可佐，足認系爭

    土地無適宜對外聯絡道路，應屬袋地。

　㈡79、80地號土地使用分區各為農業區、乙種工業區，乙種工

    業區可興建倉庫及其他用途建築物，亦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

    （下稱工務局）107年8月17日函足稽，依系爭土地通常使用

    性質，其必要通道寬度須可供小客車通行。乙方案須經系爭

    土地西南側他人所有之00-0、00、000-0等地號土地通行系

    爭水防通道至○○路，雖未禁止3.5噸以上大貨車或動力機械

    以外之一般車輛通行，然為水防道路，可能因防汛封閉無法

    通行，非適當之通行處所。丙方案須通行00-0、00-00、00

    、00-00地號土地連接○○路0巷，其中00地號土地上已興建建

    物，僅與00-00地號鄰接處留有一通道（下稱系爭通道），

    兩側均有建物，並有高低落差，最窄處僅約206公分，不足

   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有關車輛規格規定3.2.1所規範

    一般小客車可至2.5公尺之寬度，亦非適當之通行處所。

　㈢甲方案中系爭通行土地現編為○○路0巷，非屬既成巷道，而係

    私設道路，供周邊土地用以連接○○路，其因供被上訴人通行

    所受損害甚微。另A部分土地倘供被上訴人通行，00地號所

    餘面積雖為畸零地，惟該地於被上訴人於105年間起訴時原

    為00-00地號，面積407.98平方公尺，與南側原00-00、00-0

    0、00-0、00-0等地號均為吳銀郎等4人共有，嗣鈺豐公司於

    本件訴訟中受讓上開土地，且明知有通行權疑慮，仍合併分

    割，再申請建造執照，然仍可與其所有相鄰之00-00地號土

    地合併使用，當屬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。又依整合系爭通

    行土地之證人吳俐潔、被上訴人之子陳泓偉所言，可知被上

    訴人係未談妥出售系爭土地之價格，並未表示將來不請求通

    行；其原即經00地號土地通行，難認其請求通行有違誠信原

    則。

　㈣綜上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規定，請求確認對A部分土地

    、系爭通行土地通行權存在，及上訴人容忍被上訴人通行上

    開土地、不得為阻礙其通行之行為，暨鈺豐公司容忍其開設

    道路及鋪設水泥路面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等詞，為其判斷

    之基礎。

五、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，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，除因

    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，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

    以至公路。惟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，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

    之處所及方法為之，民法第787條定有明文。所謂必要範圍

    ，應依社會通常觀念，就周圍地之地理狀況，相關公路之位

    置，與通行地間之距離，周圍地所有人之利害得失，倘周圍

    地已有建物，對建物之影響等因素，綜合判斷是否為損害周

    圍地最少之最適宜通路，並不以現為道路，或最近之聯絡捷

    徑，或曾供需通行人通行為限。查丙方案中00地號已興建建

    物，與00-00地號鄰接處之系爭通道兩側均有建物，最窄處

    僅約206公分，並有高低落差，固為原審認定之事實。惟依

    工務局建造執照、使用執照記載，鈺豐公司於00地號土地上

    似亦已興建建物（見原審上易卷二第201至202頁、原審更一

    卷三第127至129頁、第137至139頁）。又觀諸00地號土地建

    造執照及現場照片所示，該地上建物固已興建完成，惟其東

    側面○○路0巷方向似為空地，並留有系爭通道（見原審更一

    卷三第441至455-2頁、原審更二卷一第343至353頁）。果爾

    ，鈺豐公司主張：現今車輛平均寬度約為1.7至1.9公尺，98

    地號土地旁所留2公尺多通道，該通道最窄處長度僅不到10

    公分，足供被上訴人一般人車通行等語，並提出示意圖、車

    輛照片等為證（見原審更二卷三第169至175頁、更二卷四第

    209至210頁），是否毫無足取？系爭土地是否不能經由系爭

    通道及00地號東側空地通行？又系爭通道地面高低差若干？

    是否已達無法通行程度？該通道最窄處之長度若干？倘最窄

    處不敷被上訴人一般人車通行，則丙方案通行00地號土地及

    其上建物受影響面積、價值若干？另被上訴人經由A部分土

    地通行至○○路0巷，所致00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物之受損害面

    積、價值各如何？是否遠高於00地號？攸關各該通行方案損

    害最小之處所及方法為何？自有究明之必要。原審就此未詳

    加研求，徒以系爭通道最窄處僅約206公分，及90地號中A部

    分土地供被上訴人通行後，剩餘部分仍得與00-00地號合併

    使用，認甲方案係損害最小之處所及方法，自屬速斷。上訴

    論旨，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，求予廢棄，非無理由。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有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

    、第478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    114   年    11    月     13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法院民事第四庭

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盧  彥  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吳  美  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陳  容  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陳  婷  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周  舒  雁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　記　官　李  嘉  銘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    114   年    11    月    19    日

 



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台上字第1535號

上  訴  人  鈺豐精密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黃 秀 如        

訴訟代理人  焦 文 城律師

            洪 肇 垣律師

上  訴  人  吳 銀 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蕭 本 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王 仁 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邱 照 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洺宏企業有限公司



上  1   人

法定代理人  薛 玫 娟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梁 素 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大贏企業有限公司



上  1   人

法定代理人  陳 德 銘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慶鎂企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邱 素 芬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建晟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鄭 金 華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辰發企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黃 玉 盞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寵兒商貿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康 茗 莉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油急便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吳 萬 吉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信潔開發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趙 海 成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諾愛樂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黃 安 妮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𡘙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 志 勲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惠莆機電有限公司



兼上 1  人

法定代理人  劉 崇 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速巴陸鋼筋續接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 冠 銘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立泉科技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蘇 明 泉 住同上

上  訴  人  定發科技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蘇 昱 誌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晉熒冶陶陶藝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黃 彥 縉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傑立安有限公司



兼上 1  人

法定代理人  朱 志 傑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再環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 錫 根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金采精密鑄造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賴 育 誠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業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呂 寶 對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隆盛精密工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張 隆 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大仁茶葉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蔡 啓 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冠賓生技食品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李 其 達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威利達實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謝 瑞 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上  訴  人  禾成模具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凃 嘉 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立相精密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李 政 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頂麻吉寵物食品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顏 經 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勝鎂企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 添 恭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田蕎食品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張 易 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勝湧精密企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劉 福 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南極冰食品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張 忠 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合鑫興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鄭 皓 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勝發傢具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魏 正 坤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超暉科技精密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唐 文 旭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大珍生物科技實業有限公司



兼上 1  人

法定代理人  林高麗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  訴  人  莊 詠 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曾 惠 岑        

            劉 晏 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鄭 日 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江 明 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劉 文 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蕭洪秋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呂 美 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廖 宏 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呂 美 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許 瓊 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丁李秋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鄭 倩 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張 維 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蘇 雪 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簡 景 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林 朝 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鄭 進 龍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莊 紀 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呂 美 瑩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簡鄭秀蘭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蔡 瑞 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吳 佳 鴻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凃 嘉 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黃 傳 凱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劉 敏 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陳 玉 蕙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戴 秋 娥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王 紹 倫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王 守 仁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何 福 源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黃 崇 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陳 明 長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陳 添 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許 劭 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 上訴 人  黃 美 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訴訟代理人  邱 超 偉律師

            洪 國 欽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30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更審判決（113年度重上更二字第6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原判決廢棄，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。

    理  由

一、本件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，其訴訟標的對於原判決准通行土地之所有權人須合一確定，上訴人鈺豐精密有限公司（下稱鈺豐公司）提起上訴之效力，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同造當事人吳銀郎以次77人，爰併列其等為上訴人。

二、被上訴人主張：伊所有坐落○○市○○區○○段（下同段土地均省略段）00、00地號土地（下各稱地號，合稱系爭土地）為袋地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，致不能為通常使用，須經由原為上訴人吳銀郎、蕭本融、王仁樂、邱照達（下合稱吳銀郎等4人）所有00地號土地（於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07年7月6日移轉與鈺豐公司，下以地號稱之），通行至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巷等情，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，求為㈠確認伊就00地號土地如原判決附圖（下稱附圖）所示A部分（面積115.02平方公尺，下稱A部分土地）有通行權存在，㈡命吳銀郎等4人容忍伊通行A部分土地、開設道路及鋪設水泥路面暨不得為阻礙伊通行行為。嗣於原審審理時，以伊須通行上訴人共有原判決附表所示土地（下合稱00-00地號等5筆土地），始能到達○○路（與通行A部分下合稱甲方案）為由，追加鈺豐公司及上訴人洺宏企業有限公司以次73人為被告，求為㈠確認伊就00-00地號等5筆土地如附圖所示擬通行範圍土地（面積各如附圖所示，下合稱系爭通行土地）有通行權存在，㈡命上訴人容忍伊通行系爭通行土地及不得為阻礙伊通行行為、鈺豐公司應容忍伊開設道路及鋪設水泥路面之判決（未繫屬本院者，不予贅述）。

三、上訴人則以：被上訴人可經由00-0、00、000-0等地號土地及系爭土地西南側水防道路通行至○○路（下稱乙方案），或經00-0、00等地號土地通行至○○路0巷（下稱丙方案），甲方案非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。且被上訴人拒絕參與開發劃設00-00等5筆土地為私設道路，其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，有違誠信原則等語，資為抗辯。

四、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改判如其上訴聲明及追加聲明，係以：

　㈠系爭土地南側毗鄰00-0地號，東側毗鄰00-0、00-0、00-0、00、00-00地號，北側毗鄰00-0、00-0等地號土地，南方有曹公圳，雖可經西南側00-1、00、000-0地號土地，再由曹公圳旁之西南側雙向護岸通道（下稱系爭水防通道），通行至○○街、水管路或○○路，惟系爭水防通道係河川管理辦法第6條第3項規定之水防道路，非屬一般道路，並受水利法有關禁止及限制使用之規範，為防汛搶險需求，不排除為適度之封閉措施，有無法供一般車輛通行之可能及必要，有地籍圖謄本、高雄市政府水利局106年9月20日函等可佐，足認系爭土地無適宜對外聯絡道路，應屬袋地。

　㈡79、80地號土地使用分區各為農業區、乙種工業區，乙種工業區可興建倉庫及其他用途建築物，亦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（下稱工務局）107年8月17日函足稽，依系爭土地通常使用性質，其必要通道寬度須可供小客車通行。乙方案須經系爭土地西南側他人所有之00-0、00、000-0等地號土地通行系爭水防通道至○○路，雖未禁止3.5噸以上大貨車或動力機械以外之一般車輛通行，然為水防道路，可能因防汛封閉無法通行，非適當之通行處所。丙方案須通行00-0、00-00、00、00-00地號土地連接○○路0巷，其中00地號土地上已興建建物，僅與00-00地號鄰接處留有一通道（下稱系爭通道），兩側均有建物，並有高低落差，最窄處僅約206公分，不足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有關車輛規格規定3.2.1所規範一般小客車可至2.5公尺之寬度，亦非適當之通行處所。

　㈢甲方案中系爭通行土地現編為○○路0巷，非屬既成巷道，而係私設道路，供周邊土地用以連接○○路，其因供被上訴人通行所受損害甚微。另A部分土地倘供被上訴人通行，00地號所餘面積雖為畸零地，惟該地於被上訴人於105年間起訴時原為00-00地號，面積407.98平方公尺，與南側原00-00、00-00、00-0、00-0等地號均為吳銀郎等4人共有，嗣鈺豐公司於本件訴訟中受讓上開土地，且明知有通行權疑慮，仍合併分割，再申請建造執照，然仍可與其所有相鄰之00-00地號土地合併使用，當屬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。又依整合系爭通行土地之證人吳俐潔、被上訴人之子陳泓偉所言，可知被上訴人係未談妥出售系爭土地之價格，並未表示將來不請求通行；其原即經00地號土地通行，難認其請求通行有違誠信原則。

　㈣綜上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規定，請求確認對A部分土地、系爭通行土地通行權存在，及上訴人容忍被上訴人通行上開土地、不得為阻礙其通行之行為，暨鈺豐公司容忍其開設道路及鋪設水泥路面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等詞，為其判斷之基礎。

五、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，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，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，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。惟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，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，民法第787條定有明文。所謂必要範圍，應依社會通常觀念，就周圍地之地理狀況，相關公路之位置，與通行地間之距離，周圍地所有人之利害得失，倘周圍地已有建物，對建物之影響等因素，綜合判斷是否為損害周圍地最少之最適宜通路，並不以現為道路，或最近之聯絡捷徑，或曾供需通行人通行為限。查丙方案中00地號已興建建物，與00-00地號鄰接處之系爭通道兩側均有建物，最窄處僅約206公分，並有高低落差，固為原審認定之事實。惟依工務局建造執照、使用執照記載，鈺豐公司於00地號土地上似亦已興建建物（見原審上易卷二第201至202頁、原審更一卷三第127至129頁、第137至139頁）。又觀諸00地號土地建造執照及現場照片所示，該地上建物固已興建完成，惟其東側面○○路0巷方向似為空地，並留有系爭通道（見原審更一卷三第441至455-2頁、原審更二卷一第343至353頁）。果爾，鈺豐公司主張：現今車輛平均寬度約為1.7至1.9公尺，98地號土地旁所留2公尺多通道，該通道最窄處長度僅不到10公分，足供被上訴人一般人車通行等語，並提出示意圖、車輛照片等為證（見原審更二卷三第169至175頁、更二卷四第209至210頁），是否毫無足取？系爭土地是否不能經由系爭通道及00地號東側空地通行？又系爭通道地面高低差若干？是否已達無法通行程度？該通道最窄處之長度若干？倘最窄處不敷被上訴人一般人車通行，則丙方案通行00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物受影響面積、價值若干？另被上訴人經由A部分土地通行至○○路0巷，所致00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物之受損害面積、價值各如何？是否遠高於00地號？攸關各該通行方案損害最小之處所及方法為何？自有究明之必要。原審就此未詳加研求，徒以系爭通道最窄處僅約206公分，及90地號中A部分土地供被上訴人通行後，剩餘部分仍得與00-00地號合併使用，認甲方案係損害最小之處所及方法，自屬速斷。上訴論旨，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，求予廢棄，非無理由。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有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、第478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    114   年    11    月     13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法院民事第四庭

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盧  彥  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吳  美  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陳  容  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陳  婷  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周  舒  雁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　記　官　李  嘉  銘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    114   年    11    月    19    日

 



